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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主旨 

本研究旨在探討芬蘭老年照顧政策變遷的脈絡、中央統一標準和地方

自主之間、公共化和私營化之間、機構照顧和居家照顧之間，以及正式和

非正式照顧之間的政策抉擇、資源分配以及經費來源，做為本地政策討論

的參考。 

緣   起 

老年人口的照顧在台灣已日益形成重要的社會議題，甚至政治議題。

一方面由於台灣人口在快速老化，今年（2011）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估算，

平均餘命已達 79.24 歲（女 82.66；男 76.15）。同時，老年人口(65 歲以上)

的數目也呈上升之勢，1949 年占總人口 2.5%，至 1970 年 2.9%，1990 年 6.2%，

至 2010 年 10 月已超過 10%。另一方面，由家庭負擔所有照顧責任的傳統

社會已由於人口遷移、出生率降低、婦女就業等多種因素而逐漸解體。雖

然女性仍然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然而近二十年來，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上升。1988 年，全體勞動力參與率為 59.11%，女性為 44.52%，男性為 73.67%；

2008 年，全體勞動力參與率雖略降（58.25%），但女性提升至 49.72%；男

性則降為 67%。所以女性除了肩負就業與照顧的雙重負擔，也面臨較長的

老年期、身兼家庭中主要照顧者和晚年缺人照顧的窘境。因此照顧除了是

社會議題和政治議題之外，也是與女性生命息息相關的性別議題。 

多數已開發國家比台灣更早步入高齡社會，也比台灣更早面對老年照

顧的需求。自 1990 年代以來，因應老年人口增加，照顧需求上升，OECD

諸國為求財務不致枯竭，提高成本效益，皆採取儘量減少高齡者和身心障

礙者機構式照顧的做法，轉而增加居家照顧服務。同時，在新公共管理思

潮的影響下，歐洲國家在照顧政策上以不同的速度走向市場化，從過去傾

向於反對市場制的立場，走向採取某種市場運作機制。在歐洲各國中，北

歐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高稅率有助於建立照顧政策的一致性，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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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國學者在討論照顧政策時的楷模。原則上，北歐諸國的公民，在其國

內：一．不分經濟地位，都有權利而且可以享有同樣水準的照顧服務；二．

大多數公民在有需要時都會使用服務；三．照顧服務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

經費來自於稅收，而非社會保險。然而事實上，各國的社會政策及其執行

過程不僅因文化、習俗、歷史、政治之異而有國家之間的差異，地方自治

的實施也使得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同一國之內地區性的差別，中央和地

方政府財政收支的變化，全國人口結構和數量的改變導致的服務需求增

加，也直接衝擊到社會福利經費的來源和分配。再加上成本效益、公平競

爭的考量，以及對受照顧者多元需求的重視，北歐諸國和其他諸多歐洲國

家一樣，照顧政策呈現私營化、市場化、非正式化和去機構化的趨勢。 

本地照顧論述經常以北歐的公共化照顧服務為師，因緣際會本人近來

深入接觸到數位芬蘭人類學及老人研究學者 Taru Salmenkari，Teppo Kröger

及 Taina Rantanen（時間順序）後，發現 1990 年代後北歐的照顧政策與 1980

年代相比，產生了很大的轉變，有必要深入了解其政策走向。而芬蘭的顧

政策在許多方面都高具代表性，若能釐清其政策內涵及轉折過程，將可供

本地照顧政策思考。 

經   過 

芬蘭人口約五百三十萬，65歲以上者在 2010年己占了 17.5%，早在 1950

年代末期 65 歲以上人口即已突破 7%，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社會。其

經濟發展的歷史與台灣有相似之處，1960 年代之前同樣都是以農業為主（芬

蘭還加上森林業）、相對貧窮的國家，1960 年代末開始的工業化和都市化造

成了經濟起飛，逐漸邁入現代國家之列。 

與台灣不同的是，芬蘭的社會政策在此時也從過去針對最弱勢民眾的

殘補式福利轉向中央控制的統一標準，對高齡者的正式照顧以機構為主。

直到 1980 年代末期。1980 和 1990 年代，芬蘭對高齡公民權利的保障也被

國際社會公認為領先其他國家。然而，1991 年芬蘭經濟歷經嚴重衰退，中

央政府預算緊縮，對地方的補助減少。1993 年福利政策大轉彎，中央給予

地方政府更大自主性，各地方政府開始採用多元方案，採取向民間採購照

顧服務、發放照顧劵和照顧津貼、減稅等方式增加服務量，並發展非正式

照顧。2000 年之後，中央政府的主導性再度加強。2009 年以後年滿 75 歲

的長者有權利在一週之內接受需求評估，提升其受照顧的機會。 

本研究探討芬蘭老年照顧政策變遷的脈絡、中央統一標準和地方自主

之間的協調取捨，公共化和私營化之間的選擇、機構照顧和居家照顧之間、

正式和非正式照顧之間的資源分配以及經費來源以及非正式照顧的支持系

統。在北歐其他國家，如瑞典、挪威、丹麥等，大量進用外籍勞工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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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照顧人力來源為何，如何訓練、管理，以及老人照顧私營化的轉變

過程與操作模式。在中央化和去中央化的循環、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分工與授權、正式與非正式照顧、公營和私營服務的取捨中，芬蘭福利

政策在矛盾與妥協之中的諸方面考量，和政策演變過程。 

由於時間及經費限制，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以搜集芬蘭及其他歐洲學者

的研究報告、政府報告及統計資料為主，並參考對上述芬蘭學者的訪談、

座談及電子郵件。因為各研究報告和統計資料的完成時間有落差，而且政

策變遷快速，以後應持續追蹤後續發展，方能掌握最新動態。 

重要發現 

本研究發現芬蘭二十年來老年照顧政策的重要改變包括： 

1 去機構化 

芬蘭的老年照顧體系源自於十八世紀的濟貧系統，十九世紀末，政府

建造農莊式救濟院，收容貧苦、失能、精神病患、孤兒、遊民等，其中老

人只占少數。之後老人比例增加，至 1940 年代，65 歲以上老人已超過半數，

政府開始針對不同屬性的被收容者建造不同的收容中心。1982 年後，照顧

機構開始獲得中央補助，1990 年代，老年服務最大宗的支出是機構照顧。

2008 年老人收容中心屬於私營的僅占 12%。 

1993 年機構照顧減量，以照顧住宅取代，在照顧住宅內高密度的照顧

服務可到達一天廿四小時。為了節省成本，只有失能狀況特別嚴重或複雜

的才能留在機構內。在去機構化的趨勢下，附帶服務的老人照顧住宅興起，

以因應日增的高齡人口。 

2 市場化／私營化 

二次大戰後的芬蘭推行典型的北歐福利政策，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

負責人民的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中央制定政策，地方負責福利輸送，以

直接服務的方式提供服務，照顧者都具備公務員身分。中央的主導性至 1980

年代末期達到顛峰，之後地方政府角色轉化為在地資源的整合者，從提供

直接服務轉變為服務的購買者、售賣者和管理者，其購買對象包括營利和

非營利機構，開啟了私營化的大門。地方政府以各種形式採購照顧服務，

也以抵稅和發放服務券等方式鼓勵民眾自行採購服務，特別是在都會地區。 

3 整合社會與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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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家庭協助和原本屬於醫療服務的家庭護理近年來

整合為家庭照顧。部分地方政府也將社政與衛政部門合併，以提供整合性

的服務。 

4 非正式照顧及混合治理模式 

1982 年開始，非正式照顧者可以得到政府補助，正式照顧與非正式照

顧混合並用。2005 年芬蘭修訂非正式照顧支持法，明訂照顧津貼的最低標

準，2010 年的最低標準是 347.41 歐元，2011 年則是 353.62 元。 

5 照顧產業 

在北歐諸國中，芬蘭的照顧者的教育程度最高，51%受過兩年以上專業

訓練，而且大部分是全時工作者，外籍人士的比例在各國中最低。但照顧

工作者有外移到薪資較高的其他歐洲國家的趨勢。 

芬蘭照顧業者經營的規模普遍很小，大部分業者是中年婦女，曾經在

政府部門擔任社會或醫療服務工作，但曾任社工者遠少於曾任醫護者，小

孩長大後離開原職自行創業，動機是想脫離公部門的工作模式，得到較大

的工作滿足感。業者希望和政府簽約能有較長的期限，以便做較長程的規

劃；其次是希望能夠發展較為平等的夥伴關係，以及有充分的資訊交流。

大部分客戶也對私營居家照顧感到滿意，因為可以縮短等候時間，及時獲

得需要的服務。 

主要建議 

目前歐洲諸國政策方向都是以協助老人留在家中，越久越好為目標，

節省經費固然是重要理由；老人們也寧願留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不要進住

機構；聯合國老人綱領也明白揭示老年人應儘可能長期在家居住。在地老

化似乎已成國際趨勢。在此潮流下，家人的照顧角色必然因而加重，因此

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給擔任非正式照顧的家人更多支援。但事實上必然有部

分老人最後仍然需要機構照顧，所以多元化的混合式服務結構需要存在，

家庭、親友、志工團體、鄰里、私營業者、醫療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繫必須

緊密和有效率，才能建構好照顧體系的安全網，及時發現破洞、及早處理，

避免漏接。 

芬蘭的照顧政策從由政府直接大量提供全國一致標準的照顧服務轉向

市場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便是考慮到預算的平衡。市場化可以在

經費支配上更靈活，回應上更快速，但使用者仍抱怨家事服務不夠、政府

提供的機構式喘息服務難以接受，服務員也感到時數不夠寬裕，影響服務

品質。這些不滿之處都涉及大量人力需求，需要更多經費。對高稅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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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芬蘭，經費來源仍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對台灣而言也是必須面對的嚴肅

課題。 

歐洲國家比台灣更早邁入高齡社會，除了提供高齡者照顧服務之外，

也努力提高老人的自我照顧能力，讓他們減少依賴，如丹麥的自助人助方

案及預防性訪視、英國的強化自我照顧能力。芬蘭則將從事體育活動視為

基本人權，加強對社區老人運動健身的訓練，提升高齡人士身心健康和獨

立自主。人們往往在失去健康以後才發現自我照顧的重要，才開始追求健

康，往往為時已晚。若能及早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

到了晚年就可以減少依賴。台灣在傳統的養生、健身方法上資產豐厚、承

傳優良，若能有效加以研究發展，並有系統推廣，政策性發展健康產業和

照顧產業，不但可以提升高齡者的活力和生產力，減少對家庭和社會的依

賴；發展健康產業也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給所有年齡層的工作者，進而

開發成為向外輸出的特色產品，與人類社會分享，創造愛己愛人的新價值。 

芬蘭在照顧產業私營化的過程中，業者多半從原有的社工或醫療體系

轉變跑道，成為經營者，並且感到較高的自主性和工作滿意度。在發展自

我照顧和健康產業的過程中，可以訓練照顧工作者成為產業的推動者和教

練，提升其專業形象和專業水準。政府若能透過專業人員倡導健康的生活

習慣、運動習慣、自我照顧與互相照顧，不但可以創造工作機會和創業機

會，減少醫療支出和病痛，也可以縮短失能期間、減少依賴。 

最後，放眼世界，照顧產業仍是女性集中的行業、報酬低、工作重、

甚至自主性低、社會地位低。在社會現實上，男性和女性在一生中都同樣

有某些階段需要別人照顧，因此，互相照顧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只要

求女人擔任照顧者不只是不公平的強迫分工，也使得全球的照顧人力始終

不足，最終剝奪了最弱勢女人受照顧的權利。因此政策導向應誘導男性參

與照顧，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照顧以充實照顧人力。再者，在就業市場劇

烈變動的今日，就業者無法預期長久穩定或者永遠沒有無薪假的工作合

約，發展第二專長或許可以是就業的另一重保障。鼓勵男性參與照顧工作，

不僅可能因為優勢性別者加入而改善照顧工作的環境，提升專業水準，也

可以降低男性的失業率，改變傳統分工型態，並進而倡導助人為樂的社會

價值。值得政策制定者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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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1.1 老年照顧是性別議題也是國際議題 

老年人口的照顧在台灣已日益形成重要的社會議題，甚至政治議題。

一方面由於台灣人口在快速老化，今年（2011）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估算，

平均餘命已達 79.24 歲（女 82.66；男 76.15）。同時，老年人口(65 歲以上)

的數目也呈上升之勢，1949 年占總人口 2.5%，至 1970 年 2.9%，1990 年 6.2%，

至 2010 年 10 月已超過 10%。另一方面，由家庭負擔所有照顧責任的傳統

社會已由於人口遷移、出生率降低、婦女就業等多種因素而逐漸解體。 

雖然女性仍然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然而近二十年來，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上升。1988 年，全體勞動力參與率為 59.11%，女性為 44.52%，男性

為 73.67%；2008 年，全體勞動力參與率雖略降（58.25%），但女性提升至

49.72%；男性則降為 67%。（參閱顧燕翎等）所以女性除了肩負就業與照顧

的雙重負擔，也面臨較長的老年期、身兼家庭中主要照顧者和晚年缺人照

顧的窘境。因此照顧除了是社會議題和政治議題之外，也是與女性生命息

息相關的性別議題。 

多數已開發國家比台灣更早步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社會 (ageing 

society)，也比台灣更早面對老年照顧的需求。一般而言，北歐諸國的社會

民主主義傳統和高稅率有助於建立照顧政策的一致性（universalism），至少

在原則上可以對全體國民提供相同標準的福利設施及照顧服務，而成為各

國學者在討論照顧政策時的楷模。原則上，北歐諸國的公民，在其國內：

一．不分經濟地位，都有權利而且可以享有同樣水準的照顧服務；二．大

多數公民在有需要時都會使用服務；三．照顧服務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參

閱 Anttonen 2011)，經費來自於稅收，而非社會保險。 

然而事實上，各國的社會政策及其執行過程不僅因文化、習俗、歷史、

政治之異而有國家之間的差異，地方自治的實施也使得政策在執行過程中

產生同一國之內地區性的差別。追求全國統一標準和尊重地方自主性的雙

重目標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經常在統一化和在地化之間拉鋸。此外，中

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隨景氣變化，全國人口結構和數量的改變導致服務

需求增加，也直接衝擊到社會福利經費的來源和分配。再加上成本效益、

公平競爭的考量，以及對受照顧者多元需求的重視，北歐諸國和其他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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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一樣，照顧政策呈現私營化、市場化、非正式化和去機構化的趨

勢（參考表一）。(Hämäläinen 2010) 

表 1 北歐各國機構照顧占 65 歲以上人口之百分比（1984-2005） 

 1984 1996 2005 

Denmark 7.2 8.4 8.3 

Finland 6.7 6.6 6.9 

Norway 10.5 9.4 11.7 

Sweden 9.5 8.2 7.0 

Source: NOSOSCO 1993 & 1998 & 2007. 

轉引自 Dr. Teppo Kröger 2011 年在銀領協會之演講 

 

自 1990 年代以來，因應老年人口增加，照顧需求上升，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諸國為求財務不致

枯竭，提高成本效益，皆採取儘量減少高齡者和身心障礙者機構式照顧的

做法，轉而增加居家照顧服務( Rostgaard 2011:5)。同時，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的影響下，歐洲國家在照顧政策上以不同的速度走

向市場化，整體而言，從過去傾向於反對市場制的立場，走向採取某種市

場運作機制。在歐洲各國中，英國最早開始市場化，照顧系統內的各私營

企業之間高度競爭，但同時政府訂立品質標準，由全國性的團體監督。與

機構照顧總量減少的同時，居家照顧整體服務量增加，但使用者總數減少

（參考表二）。也就是說，重度失能者才有資格享有高密度服務，輕度失能

者需仰賴非正式照顧或自費購買服務1。無論政府或私人都傾向於向營利機

構購買服務，但也因為強調價格競爭，而導致服務人員低工資、高流動率。

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北歐諸國2，也緊跟英國，各自增加各種市場機制，包

括購買服務、減稅、發放照顧津貼、發放服務券等，甚至僱用外籍看護住

在家中3。(Rostgaard 2011:30-40) 

                      

1 瑞典、挪威、丹麥、英國、芬蘭都嚴格限制申請家庭照顧，只給最老最弱者。(Rostgaard 2011:30) 

2 丹麥瑞典近期立法都給予人民更多選擇，可以向政府或民間購買照顧服務，二十年前瑞典的照顧工作

者全屬政府僱用，目前則有五分之一的工作時數是由私營業者提供。( 33) 

3 11 在可以領取照顧者津貼的國家，如奧地利、義大利、德國，領取津貼者傾向於私下購買外籍看護的

服務，看護住在家中。德奧並因此制定新法，規定工作條件，也因而將此類服務置於政府管理之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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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歐各國使用家庭協助者占 65 歲以上人口之百分比（1980-2005） 

 80-82 90-92 2000 2005 

Denmark 16 18 25 22 

Finland 15 21 11 10 

Norway 18 17 16 14 

Sweden 16 10 8 9 

Source: Szebehely 2003 & NOSOSCO 2007. 

轉引自 Dr. Teppo Kröger 2011 年在銀領協會之演講 

 

國際組織如 OECD 及歐盟則發揮了市場化推波助瀾的功能。在其諸多

國際規範中強調各會員國需遵守以下原則：顧客應有選擇權、供應者對使

用者應友善、政府服務外包、各供應者之間應有公平競爭的機會等。 (參閱

Clarke 2006; Newman & Tonkens 2011; Vabø 2006; Ingo Bode et al 2010)。歐

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EC)也於 2005 年將業者間的競爭視為

降低成本、提升品質的手段。(Bode et al 2010:2) 

在本地照顧論述經常以北歐的公共化照顧服務為師之際，有必要深入

了解其政策走向，因此選擇一個代表性國家釐清其政策內涵及轉折過程，

將可供本地照顧政策思考。 

1.2 芬蘭的照顧政策 

芬蘭位於遙遠的北歐，人口約五百三十萬，65 歲以上者占了 17.5%( and, 

2010)，早在 1950 年代末期 65 歲以上人口即已突破 7%(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2009)，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社會(ageing society )。其

經濟發展的歷史與台灣有相似之處，1960 年代之前同樣都是以農業為主（芬

蘭還加上森林業）、相對貧窮的國家，1960 年代末開始的工業化和都市化造

成了經濟起飛，逐漸邁入現代國家之列。 

與台灣不同的是，芬蘭的社會政策在此時也從過去針對最弱勢民眾的

殘補式福利轉向中央控制的統一標準，直到 1980 年代末期 (Kröger 

1997:96-99)。1980 年代以前，對高齡者的正式照顧以機構為主。不過，1960

和 1970年代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家庭協助服務(home-help service)也開始大幅

擴張，Anttonen 及 Häikiö (2011:5)認為，1966 年家庭協助服務開始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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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不分年齡和經濟地位，是芬蘭首次落實的全國一致的

社會服務(universal social service)。根據芬蘭國內的統計，1970 年 65 歲以上

人口有 7%使用家庭協助服務，1990 年達到 18.6%（OECD1990 年的統計則

高達 24%），同年在 75 歲以上人口中達到 31.7%。(Kröger 2003)，被列為國

際榜首。1980 和 1990 年代，芬蘭對高齡公民權利的保障也被國際社會公認

為領先其他國家。(Anttonen and Häikiö 2011:5-7) 

然而，90 年代之後，芬蘭的照顧政策重大轉變，1991 年芬蘭經濟歷經

嚴重衰退，失業率高達 18.9%，中央政府預算緊縮，對地方的補助減少。1993

年福利政策大轉彎，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開始採用多元方案，

採取向民間採購照顧服務、發放照顧劵和照顧津貼等方式增加服務量。然

而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不一，導致各地居民未能享受齊一標準的福利，而

於 2000 年之後，中央政府的主導性再度加強。(Rostgaard 2011: 40)2009 年

以後年滿 75 歲的長者有權利在一週之內接受需求評估，雖然法律並未保證

被評估為有需求者就可以得到居家照顧，不過獲得照顧者的比例實際上有

增加。(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9) 

1.3 研究重點及方法 

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包括：芬蘭老年照顧政策變遷的脈絡、中央統一標

準和地方自主之間的協調取捨，公共化和私營化之間的選擇、機構照顧和

居家照顧之間、正式和非正式照顧之間的資源分配以及經費來源以及非正

式照顧的支持系統。在北歐其他國家，如瑞典、挪威、丹麥等，大量進用

外籍勞工之際，芬蘭的照顧人力來源為何，如何訓練、管理，以及老人照

顧私營化的轉變過程與操作模式。在中央化和去中央化的循環、以及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工與授權、正式與非正式照顧、公營和私營服務的取

捨中，芬蘭福利政策在矛盾與妥協之中的諸方面考量，和政策演變過程。 

由於時間及經費限制，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以搜集芬蘭及其他歐洲學者

的研究報告、政府報告及統計資料為主，並參考對芬蘭學者的訪談、座談

及電子郵件。因為各研究報告和統計資料的完成時間有落差，以後應經常

並持續追蹤後續演變，方能掌握快速改變的政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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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芬蘭老年照顧政策的歷史轉變 

2.1 從機構式照顧到去機構化 

芬蘭的老年照顧體系源自於十八世紀的濟貧系統，最初孤苦無依的老

人受到教會照顧，或者由同一地區的各家庭輪流照顧，後來則由政府出資

交給個別家庭所經營的農莊照顧。 

十九世紀末，政府在各地建造農莊式救濟院，收容貧苦、失能、精神

病患、孤兒、遊民等，其中老人僅占少數。隨後農莊收容的老人比例逐漸

增加，至 1940 年代，65 歲以上老人已超過半數，政府開始針對不同屬性的

被收容者建造不同的收容中心。(Kröger 2003) 

1956 年芬蘭開始發放國民年金之後，老年人在經濟上獲得自立，可以

自費住進收容中心，在 1960 年以前，收容中心已有三分之二是 65 歲以上

的老人。1982 年社會福利法( Social Welfare Act, 以下簡稱社福法)通過後，

照顧機構開始獲得中央補助，1990 年代，老年服務最大宗的支出是機構照

顧。不過由於地方醫療體系於 1960 年代即已得到中央經費，一大部分的老

年照顧服務已經轉移到了醫療部門，根據官方統計，1998 年，65 歲以上人

口有 2%長期住在醫院，3%住在公立安養中心。(Parkatti & Eskila 2004: 43; 

Kröger 2003 )  

1993 年照顧政策的轉變將機構照顧減量，而以照顧住宅 (sheltered 

housing)取代，在照顧住宅內高密度的照顧服務可到達一天廿四小時。基於

成本考量，只有失能狀況特別嚴重或複雜的才能留在機構內。中央對地方

照顧服務的補助雖於 2001 年重新增加，但機構照顧減量的政策則始終未有

改變。(Parkatti & Eskila2004:13) 

私人經營的安養機構則有不同的發展軌跡，成立之初即專門以老人為

對象，1951 年這些機構的居民有 89%超過 65 歲，1960 年之後，民間自願

團體建立的安養機構提供了芬蘭全國 10%至 15%的機構式照顧。(Kröger 

2003 )根據 2008 年的資料，老人收容中心(old-age homes)屬於私營的僅占

12%。(Anttonen & Häikiö 2011: 15) 

2.2 市場化／私營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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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的芬蘭，特別是在 1960 年代之後，開始推行典型的北歐福

利政策，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負責人民的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中央制

定政策，地方負責福利輸送，以直接服務的方式提供服務，照顧者都具備

公務員身分。(Hämäläinen 2010)  

1968 年成立的社會福利局（National Board of  Social Welfare，以下簡稱

社福局）指導地方政府進行現代化。1982 年通過社福法之後，社福局與各

省政府負責檢視地方的執行成果，通過檢驗的才核發中央補助款。中央的

主導性至 1980 年代末期達到顛峰，但也開始呈現問題，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認為中央干預太多，地方失去自主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則對地方未能做

有效規劃、福利支出日益增高而感到不堪負荷。(Kröger 1997: 98-100)  

1990 年代之後，芬蘭經濟經歷萎縮，政府預算因而緊縮，但人民的各

種服務需求卻不斷增加，公營化的傳統自此改變了方向，地方政府仍然負

責福利輸送，但其角色轉化為在地資源的整合者。公部門從提供直接服務

轉變為服務的購買者、售賣者和管理者，其購買對象包括營利和非營利機

構，開啟了私營化的大門。 

1990-94 年芬蘭經歷的經濟衰退導致失業率由 3.5% 升到 18.9%，中央

及地方稅收大減，中央對地方的補助款也因而減少，中央補助的金額從過

去占地方福利支出的 40%左右降至 25%左右(Kröger 2003:98-99 )。至 2011

年更低於 20%(Anttonen & Häikiö 2011:9)，導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刪減福

利支出(Anttonen & Häikiö 2011:5) 。 

不過，Anttonen 及 Häikiö (6)也指出，早在 1990 年代經濟衰退之前，

自由主義的市場導向思維已經對照顧政策產生了具體影響，社福法雖然明

文規定地方政府必須提供服務，卻始終沒有限制服務提供的方式，給地方

很大的選擇空間。 

上述種種原因造成了政策大轉彎，1990 年代之後，中央放手地方自行

決策。中央補助款和地方執行成果脫鈎，而改以居民數、年齡、失業率、

地理位置等結構性因素做為計算發放中央補助的標準。也有不少地方政府

為了平衡預算，開始向民間業者採購服務，減少了直接服務的項目，例如

不再提供清潔打掃之類的家事服務。1993 年以後，地方政府可以更自由使

用中央補助款，包括用來做為照顧津貼，發放給提供非正式照顧的家人或

親友。 (6)（參考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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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芬蘭的老人照顧服務（1995-2006） 

 

 

1990 年代後照顧服務快速私營化，特別是 2000 年以後。雖未經過全國

性政策辯論，但基於實際需要及經費考量，地方政府開始大量以各種形式

採購照顧服務，也以減稅和發放服務券等方式鼓勵民眾自行購買服務，特

別是在都會地區，民眾自行採購數量大（參考圖二），但在偏遠鄉間仍是由

政府提供直接服務(Rissanen et al. 2010: 334)，其他地區則一方面當地政府仍

然自行提供短期的照顧服務，同時也購買愈來愈多的長期服務，而呈現混

合式的照顧模式(Hämäläinen 2010; Anttonen & Häikiö 2011:6)。 

對許多使用者和專業人員而言，購買私人服務正好彌補了單一規格的

公共服務的不足，更為貼近個人需求(Sinkkonen & Rissanen 2005: 312-324)。

Sinkkonen 及 Rissanen 指出，私營化的趨勢不只是由政策主導，也是因為

需求而產生，一方面服務使用者期望有較多選擇，同時也避免公營或私營

業者獨占市場而降低了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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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ampere 及 Jyväskylä 兩地 75 歲以上老人使用私營服務（2010） 

 
 

然而這樣一來將原本由政府公務員提供品質齊一的直接服務轉化成為

多樣化的商品，服務使用者從受保護的個人變成消費者，個人雖然獲得了

選擇權，但也多負擔了選擇的責任，對政府和個人而言都是重大的改變，

其成效有待長期實施之後仔細觀察評估。此外，各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

方式和服務水準難免有差異，違反全國福利水準一致的基本原則，使得地

區之間失去了公平性，引致民眾訴願。(Hämäläinen 2010:2-3 ) 

為建立全國一致的服務水準，2001 年社會與衛生部(Ministry of  Social 

and Health Affairs)與芬蘭地方政府聯盟 ( Finnish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聯手起草了全國高齡人士照顧服務品質推薦綱要，但原則仍尊

重地方決策，因而不具有強制性。至 2008 年綱要經過修訂，援引憲法明訂

政府需提供人民必要的照顧，並且進一步訂出機構最低照顧人力的量化指

標和其他指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持續追蹤指標的達成(Kröger 2011: 150- 

155)，扮演品質監督的角色。目前芬蘭政府也在修法給予高齡者更多保障。 

綜合 Rissanen & Helisten (2009:320-330)以及 Hämäläinen(2011:5)的分

析，芬蘭走向照顧私營化，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一、符合歐盟要求公平競爭的政策，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較高品質的照

顧服務。 

二、國家政策的改變，新公共管理思維的興起，對小政府的期待。 

三、使用者和專業人員對多元服務的需求。 

四、照顧需求持續增加，地方政府必須考慮服務成本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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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照顧服務的各種模式 

3.1 家庭協助服務(home help services) 

如同機構式照顧，家庭協助服務亦始於民間，後來經由政府採用。1930

年代，民間團體開始自動提供各種協助給貧窮、子女眾多的農家，1950 年

代這些團體轉向服務老人和失能者。於此同時，中央政府也開始補助地方

政府雇用居家協助員（home helper），後來發展成為固定的服務。1966 年以

後，因應老年人口服務需求的增加，在受過專業訓練的家庭協助員之外，

又增加了一批訓練標準較低的家協助手(home help assistant)，居家服務與送

餐、居家護理等項目結合成為家庭協助的核心服務。(Kröger 2003) 

芬蘭的家庭協助服務包含居住、個人生活、兒童照顧養育、及其他日

常生活的協助、身體照顧等，法律規定的服務內容包括對個人或家庭提供

受訓練的家庭協助員，或輔助性服務，如供餐、衣物處理、洗澡、洗衣、

清掃、交通、伴送、購物或電話或網路訂貨等等。送餐服務多半由地方政

府向民間機構購買，獨居和無人照顧是送餐的主要標準，在都會區每天可

供應一餐熱食，在鄉下則數天送一次冷凍食品。(Parkatti & Eskila 2004: 37) 

不住在機構的老人可以在家中接受家庭協助，1980 年代末期很多老人

多少都可以得到一些協助，2000 年以後政策轉變，只有少數人得到很多協

助。換言之，因為資源增加趕不上需求增加，政府的服務只給那些最老最

弱的，這些人以從前的標準看，是應當住進機構的。需求評估也變得更為

嚴格，服務內容也集中在比較密集的身體照顧需求上(表三)。(Kröger 2003) 

 

表 3 家庭協助服務及支持性服務的使用（1990-2009） 

 家庭協助服務* 支持性服務** 

年 服務家戶數 65+ % 75+ % 85+ % 65+ 65+ % 

1990 125 571 18,7 31,5 42,4 103 096 15,3 

1995 86 748 11,8 22,1 35,7 97 967 13,4 

2005 85 604 10,2 18,3 34,4 108 249 12,9 

2009 103 863 11,4 20,4 37,3 116 347 12,8 

* 接受服務家戶數 / ** 接受服務個人（如送餐等） 

Source: SOTKAne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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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家庭協助服務對象不限年齡，但實務上卻是針對高齡者，另

外也提供給部分失能者。自 1990 年後，申請標準變嚴格，只有最需要的人

才得到服務，而且時數縮短了。目前政府提供的家庭協助越來越以老老人

（85 歲以上）和失能者為對象。(Kröger, 1997 & 2011; Parkatti & Eskila 2004)

另外，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1)指出，1990 至 2005 年間，家庭協助的

覆蓋率減少了 45.2%。（參考表四） 

表 4 定期居家照顧使用者，每月訪視次數、百分比及中數（1995-2009） 

 
轉引自 Kröger & Leinonen 2011：123. 

 

1980 年代家庭協助服務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提供，1982 年通過的社會福

利法雖只是一個架構，但藉由中央主導的行政體系規定地方政府，若欲取

得中央補助，就必須遵守中央政策的規範，不過 1993 年之後，中央即棄守

此政策，地方取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呈現更多地方性的差異。(Kröger, 1997 

& 2011; Parkatti & Eskila 2004) 

1990 年代以後，家庭協助服務的內容也有轉變，變成以對個人身體的

照顧為主，如洗澡、穿衣、如廁等，很多地方政府不再提供家事服務，諸

如清潔打掃。於此同時，芬蘭有越來越多私營業者提供私人可直接購買的

家庭協助，特別是清潔打掃，很多高齡人士自行購買。(15)根據 2008 年的

資料，全國三分之一的家庭協助服務由民間機構（非營利及營利）提供，

其中 56%屬於營利事業，其餘的非營利。(Anttonen & Häikiö 2011: 13) 2011

年之後，政府提出新的家務工作減稅(tax deduction for household work)方

案，鼓勵人民自行購買服務，目前每人（夫妻分別計算）每年最多可得到

歐元 3,000 元的減稅額來支付購買服務（最高達支付金額的 60%）。

(Eurofound 2009)除了為自家購買服務，減稅的範圍尚包括為父母、祖父母

及部分親戚購買服務，由於向地方政府購買服務的價格是按個人的收入計

費，收入高者付費高，所以對一般及一般以上收入者，購買私人服務比較

划算。(Bode et al 2011: 232)2000 年以後，有些地方政府開始發放服務券，

讓使用者自行選擇合格的服務業者，如此亦強化了私人服務，也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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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務使用率。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將本身的服務業務外包，特別是輔

助性服務，如供餐、交通、安全警示等等，實際上交給民間的營利和非營

利機構承辦。(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3-125) 

3.2 照顧住宅(sheltered housing or service housing) 

1980 年代在去機構化的趨勢下，附帶服務的老人照顧住宅興起，以因

應日增的高齡人口，在 1998 年的統計中，使用照顧住宅的人口與使用醫院

長期照護的人口數目相當。 

原則上在照顧住宅中的住戶有自己的公寓，在其中可以獲得個人生活

所需的各種照顧和服務。但在實際執行上卻有很大出入，有些地方完全沒

有服務，只提供住處，大部分地方的服務不是由照顧住宅本身的員工提供，

而是仰賴地方政府的家庭協助服務。有些則是將原有的機構式安養中心改

個名字而已，因此被戲稱為居家服務機構化（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domiciliary care services）。將家庭協助集中到機構來做，節省了居家服務的

人力與時間。(Kröger 2003)（參考圖三） 

圖 3 照顧住宅之使用 

 

 
 
 

2011 年芬蘭的醫療與社會服務部組織了一個工作小組，經研究之後建

議，老人之家和醫院的長期照護部門應當重新改組，在 2020 年以前整併為

照顧住宅，入住者的照顧服務、醫療和住宅分別計價，如此一來，一方面

可以將部分財務負擔從地方轉移到中央，另方面也可以吸引私營企業投

入。(Anttonen & Häikiö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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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區照顧中心(community care centers) 

社區照顧中心通常提供日間照顧服務，包括洗澡、用餐、休息，每週

五天，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有些地方到下午七點，社區照顧中心通常設

在與照顧住宅同一處。(Parkatti & Eskila 2044: 38) 

3.4 整合社會與醫療照顧的家庭照顧服務 

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家庭協助和原本屬於醫療服務的家庭護理近年來

整合為家庭照顧。家庭協助的重點在生活層面，服務員受過一至兩年職業

訓練，家庭護理則由護士或助理護士擔任，負責分藥、打針等。為了減少

不同照顧者之間協調的障礙，提升成本效益，同時也讓使用者更感到方便，

部分地方政府將社政與衛政部門合併，以提供整合性的服務。因應這種改

變，自 1993 年起，訓練方案也隨之調整，家庭協助和家庭護理的工作合而

為一。實務護士(practical nurse)需要經過三年訓練（高中畢業則僅需兩年），

可以操作簡單的護理工作，進入家庭服務。但在機構內，護理與生活照顧

仍然是分離的工作項目。(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2-123) 

整合性服務雖然讓使用者感到方便，卻同時遭受護理和社工雙方專業

團體的批評，護士團體認為服務者護理訓練不足，社工團體則認為過度醫

療導向，忽略了社會需求面向，如人際互動、休閑活動等。而照顧工作者

的負擔也因為服務內容整合而加重，根據研究報告，四分之一的服務員覺

得工作太重，五分之一認真考慮換工作，不少人表示希望減輕時間壓力，

而且工作範圍不要僅限於基本需求，也就是希望可以獲得較長的工作時

數，來滿足使用者更多的需求。(Kröger & Leinonen 2011: 134-135) 

提供長時數以及個人化的服務需要更多財力，2007 年芬蘭實施地方政

府與服務改造法(Act on Restructuring Local Government and Services)，要求

居民少於兩萬的地方政府併入其他地方政府，以減輕財政負擔，同時也要

求地方政府加強社政與衛政的合作，以及強化這些服務的經濟基礎。(Kröger 

2011: 155-158) 

3.5 非正式照顧及混合治理模式 

正式照顧指的是專業性的或職業性的機構照顧和家庭協助服務，非正

式照顧則是由家人、鄰居、朋友所提供的照顧，通常是無償的，照顧的基

礎是彼此的關係與感情。人民團體的志工和教會也提供部分非正式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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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長者，偏鄉地區的鄰居則是長期互相照顧(Parkatti & Eskila 2004:10)。

1980 年代起，芬蘭政府即訂有補助非正式照顧者的辦法，1982 年正式納入

社福法，1990 年代對於照顧者的支援系統更為確立，並於 1993 年正式立法，

2005 年修法後，命名為非正式照顧支持法(the Act on Support for Informal 

Care)。雖然中央政府訂有非正式照顧者的補助標準及喘息服務等服務方

案，但各個地方政府在執行時仍有其經濟及行政考量，而有差異。根據近

年的一些調查，六十歲以上的年長者幾乎全賴家人照顧，即使年齡更長的

失能者有接受正式照顧，但仍以家人照顧為主。也有家人不願貼上照顧者

標籤，而不願申請政府支援，這樣的人占絕大多數。(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6) 

90%老人住家中，(Parkatti & Eskila 2004:20)，家人照顧者的喘息服務、

復健、休閒活動等支持性服務主要由民間團體提供，公營的彩券基金（The 

Finnish Slot Machine Association）贊助。(Parkatti & Eskila 2004:9)  

擔任主要照顧者的家人以女性為主(75%)，年齡則有增高之趨勢，根據

1994-2002 年間的統計，50 歲以上的照顧者人數增加， 50 歲以下者則由 40%

減少至 27%。（參考表五）。(Parkatti & Eskila 2004:16) 

表 5 私人家庭中主要照顧者年齡 

主要照顧者年齡 百分比 

18-49 years 30 % 

40-64 years 33 % 

＞65 years 39 % 

Source: Vaarama et al 2003b. 

轉引自 Parkatti et al. 2004 

 

1982 年開始，非正式照顧者可以得到政府補助，條件是照顧對象必須

很親近、無法自我照顧、而且住在家中。照顧津貼需要繳稅，地方政府有

權決定津貼金額。2002 年，全國平均照顧津貼金額是每人每月 287.89 歐元，

2004 年最低金額為 229.29 歐元。(Parkatti & Eskila 2004:47)2005 年芬蘭修訂

非正式照顧支持法，明訂最低標準，2010 年是 347.41 歐元。(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3-124) 

芬蘭總理 Matti Vanhanen於2007年(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07: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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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時指出，為了確保服務的提供，需要健全的財務基礎和新的方法來組

織和生產服務，因此政府會促進公私部門和第三部門的夥伴關係，鼓勵服

務購買，擴大社會服務券、家事服務抵稅以擴增服務業市場。 

不僅芬蘭，2000 年以後，歐洲各國紛紛重組其公共政策和照顧服務，

強調公民的參與、責任和選擇權，公私界線不再截然二分，政府之外，個

人、家庭、公民社會、私營企業都參與照顧服務的生產，照顧服務私營化、

市場化、非正式化的結果，產生了各方參與的混合治理模式，正式與非正

式照顧並存。混合治理模式也表現在家庭協助和醫療服務的整合成為家庭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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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顧服務的補助方式 

4.1 服務券 

2004 年地方政府開始發放服務券，讓需要的家庭可用以購買家庭協

助、清掃、喘息服務等，2009 年正式訂定醫療與社會服務券法(the Law on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Voucher)，醫療與社會照顧服務券的使用從 3,000

人增至 7,000 人。在服務券使用範圍擴大的情況下，預期照顧產業的市場勢

必持續成長。(Anttonen & Häikiö 2011: 15) 

4.2 抵稅 

1997 年開始，芬蘭政府開始以抵稅方式鼓勵人民購買家庭協助服務。

首先在部分地方試行了三年，居民向私營公司購買服務的支出可以併入免

稅額計算，2001 年立法後擴大至全國實施4 。最初可以購買的項目包括照

顧服務、房屋修繕、庭院整理、清潔打掃等，後來還增加了資訊軟硬體的

安裝和維修、網路連線及其安全維護等。身為子女和孫子女者也可以用免

稅額為父母和祖父母購買服務。個人最多可扣繳薪資的 30%（尚未扣除社

會安全保險費）或工作補償金(work compensation)5的 60%。自 2009 年至今

最高免稅額為每人每年 3000 歐元。 

2004 年全國有 6.6%的家戶利用此項減稅服務，2009 年增加到 10%。

(Anttonen & Häikiö 2011: 7-14)Eurofound(2009) 根據稅政單位 2009 年的統

計，全國的減稅額僅有 3%用於身體照顧，17%用於家事服務，其餘用於房

屋修繕。為父母及祖父母購買服務尚屬新制，使用者僅占 2%。2010 年在

Tampere 及 Jyväskylä兩地對 75 歲以上老人所做的調查，發現其中將近 15%

的老人使用減稅額購買家事服務，20%使用個人積蓄購買私人的照顧服務。

(Anttonen & Häikiö 2011: 14) 

Eurofound 指出，根據 2004 年的資料，使用減稅額購買的服務相當於

12,100 個工作機會，其中 4,600 個是新增的工作。此外，過去私下進行交易

的服務性質工作也因為使用者有減稅的誘因而改為合法報稅，業者本身評

                      

4 當時試行的尚有另一套制度：由政府直接付費給服務公司。Eurofound 2009 

5 工作補償金指的是給予企業主或企業的工作報酬。Eurofoun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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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未報稅的服務工作已從 60%降至 25%。同時，由於減稅方案增加了對

於家事服務的市場需求，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歐洲其他國家，如丹麥、

瑞典，也已經採用了類似的方案( Eurofound 2009)。 

4.3 照顧津貼(care allowance) 

1982 年開始，非正式照顧者可以得到政府補助，條件是照顧對象必須

很親近、無法自我照顧、而且住在家中。照顧津貼需繳稅。2005 年芬蘭修

訂非正式照顧支持法，明訂照顧津貼的最低標準，2010 年的最低標準是

347.41 歐元，2011 年則是 353.62 元。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4-126)指

出，照顧津貼是近年來少數擴增的福利項目，1990-2009 年間，領取津貼的

照顧者增加了 78.2%，接受非正式照顧的老人增加了 30%，（如表六所示）。

2007 年開始，非正式照顧者每月可以休息三天，由照顧機構提供喘息服務。

但一般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對於機構式的喘息服務都感到難以接受。(134) 

表 6 老年人其家屬接受非正式照顧津貼人數及占 65 歲以上老人百分比

（199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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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顧產業 

5.1 照顧工作者 

在北歐諸國中，芬蘭的照顧者的教育程度最高，51%受過兩年以上專業

訓練，（瑞典 25%、挪威 32%、丹麥 19%），(Rostgaard 2011: 36)而且大部分

是全時工作者，助人的動機很強，負責個案管理的家庭協助經理（home-help 

managers）需獲得三年半或四年應用科技大學(polytechnic)的社會或護理學

位，照顧服務員則需三年的實務護士學位，專業教育使她們很投入工作。

不過 Kröger ( 2011)擔心工作條件差，工作人員難以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未

來將不易吸收並且留住優秀人才。 

歐洲許多國家都面對照顧工作者的進用和留用困難的問題，因為工資

低和工作條件差，造成離職率高。瑞典、愛爾蘭、丹麥、挪威因而增加僱

用外籍人士，(Rostgaard 2011: 12-13)正式僱用為家中看護的外勞在瑞典占照

顧工作者 20%，挪威 10%。丹麥政府並且特別鼓勵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接

受照顧工作訓練，以提高他們的就業率(Rostgaard 2011: 36)。與其他歐洲國

家相比，芬蘭的移民和外籍勞工都很少，照顧服務員幾乎全為本國人

(Parkatti & Eskola 2004: 14)，在 1970 年以前，芬蘭主要是移出國，住在芬

蘭的外國人只有 1%，出生於外國的只有 2%(Parkatti & Eskola 2004: 20)。由

於芬蘭的老老人（85 歲以上）增加，照顧人員負擔加重，照顧工作者因而

外移到薪資較高的其他歐洲國家(Parkatti & Eskola 2004: 40)。有研究者預

測，將來芬蘭政府可能因為照顧需求而改變固有的移民政策，引進外籍照

顧服務員。 

為預應未來需求，社會與衛生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和教育部設立了一個協調小組，預測未來的勞務需求，配合教育設計，並

且增加醫學院學生名額，勞工部也著手提升照顧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及工作

條件。 

從照顧服務從業人員的身份統計可以看到民間服務機構（非營利及營

利）的明顯增加。芬蘭的非營利機構在提供老人社會服務上一直扮演要角，

直至 1990 年以後營利機構才加入，所以在表七我們可以看到營利機構的照

顧服務員在 1990 年提供不到 1%的服務，之後逐年增加，至 2007 年已達

12.5%，非營利機構則由 11.6%增至 17.9%，二者相加超過照顧市場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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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營企業的家數來看，1990 年僅 741 家，2000 年增加到 2664 家，2008

年則有 4100 家，成長快速。(Anttonen & Häikiö 2011:14) 

表 7 在公營、非營利、營利機構從事社會服務人員之比例（1990-2007） 

供應單位 從業人員百分比% 

 1990 1995 2000 2002 2004 2006 2007 

公營 87.6 86.6 79.3 76.0 73.3 71.4 69.6 

非營利 11.6 11.9 16.2 18.1 19.0 17.8 17.9 

營利 0.5 1.6 4.5 5.9 7.7 10.8 12.5 

非營利+營利 12.1 13.4 20.7 24.0 26.7 28.6 30.4 

Source: www.thl.fi/yksityinenpalvelutuotanto [11.3.2011]. 

 

Kröger & Leinonen(2011: 122)指出，照顧工作在芬蘭屬於女性集中的行

業，男性從業者不到 20%。 

5.2 照顧業者(care entrepreneurs) 

根據 Sikkonen & Rissanen(2005:317)的研究，芬蘭照顧業者經營的規模

普遍都很小，大部分只有一兩位工作人員，但未來可能擴展到地區性規模。

大部分業者是中年婦女，曾經在政府部門擔任社會或醫療服務工作，（不

過，曾任社工者遠少於曾任醫護者，Rissanen et al. 2010）小孩長大後離開

原職自行創業，她們對專業嫻熟，但缺乏管理知能，因此很多人去進修管

理課程，特別是價格計算方法和人力資源管理。在各級照顧人員訓練中，

也開始加重管理課程。研究顯示，公務員自行創業的動機往往是想脫離公

部門的工作模式，走自己的路，得到較大的工作滿足感。Sikkonen & 

Rissanen(2005)引用本身以及瑞典對社會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指出，社會工作

者和醫療工作者都有自行經營服務工作的願望，自行開業讓他們得到社會

地位、公眾認可、自主性和對工作的主控感。表八顯示本世紀初私營照顧

服務增加，機構性照顧漸減的狀況。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AppData/Roaming/yenlin/Documents/www.thl.fi/yksityinenpalvelutuot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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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私營老人照顧服務漸增，機構漸減（2000-2006） 

 2000 2006 增加 2006 以後  

    非營利機構 營利機構 

機構式照顧 53 44 -17% 34 10 

照顧住宅及團體家庭（包括身

心障礙及其他失能者） 
1042 1400 34% 655 745 

家庭協助服務（不限老人） 353 530 50% 96 434 

其他照顧活動 47 109 132% 71 38 

Source: Stakes 2007; see also Rissanen et al. 2009 

 

Sikkonen & Rissanen(2005)引用 1994 年對服務於公立機構、非營利機構

及私人開業的社工做的調查，私人開業者工作滿意度較高。兩位研究者自

己的研究則發現，照顧業者本身即使在感到壓力時，工作滿意度和工作動

機仍然頗高，而且感到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她們的壓力程度與其他行業

主相同，高於公部門工作人員。開業的前三年特別辛苦，但她們少有人放

棄，除非是家庭出了狀況或者家人不支持。 

業者的獲利率不等，部分與和地方政府的合作程度有關，根據 Sikkonen 

& Rissanen(2005)的調查，受訪者有 4%認為獲利情況非常好(excellent)、46%

好(good)、 46%還好(satisfactory)、4%不好(poor)。和政府合作的最大問題在

於合約期限，（通常以三年為期，）業者希望有較長的期限，以便做較長程

的規劃；其次是政府人員的態度，希望能夠發展較為平等的夥伴關係，以

及有充分的資訊交流。不過以芬蘭目前的發展看來，老年照顧產業已不再

與政府緊密相關，南方都會區的部分老人可以自行負擔照顧費用，不必完

全仰賴政府補助。大部分客戶也對私營居家照顧感到滿意，因為可以不必

長期等待政府評估，及時獲得需要的服務。 

5.3 照顧產業的管理 

5.3.1 代表性及決策 

為了讓服務使用者充分了解和參與決策，有些地方政府組織了老人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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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委員會 (Councils of  Older People)和失能者顧問委員會 (Councils of  

Disabled People)，地方政府也需對服務對象做滿意度調查，負責品質管制，

中央政府則負責提供建議(Kröger & Leinonen 2011: 132-133; Parkatti & 

Eskola 2004: 39)。大部分城市都訂有經由當地議會通過的老年照顧策略。有

些城市則對高齡居民進行預防性訪視，以了解需求。當照顧服務員發現制

度缺失時，則有義務向地方政府提報；被服務者若覺得不滿意，也有權利

一級級往上向服務單位提出申訴。((Kröger & Leinonen 2011: 123)目前芬蘭

政府正在修法，給予高齡者更多要求照顧的權利。 

5.3.2 中央統一標準 vs 地方自治 

在芬蘭的老年照顧制度上始終可以看到北歐民主制度的兩個互相矛盾

的意識型態，一方面追求在質與量方面皆沒有地區和階級差異的全國齊一

的照顧服務；一方面重視地方自治權，避免中央過度干預。因此 1970 年代

至今，芬蘭的社會福利政策歷經中央化和去中央化的循環，70 年代從農林

業為主的社會發展為工商社會，國民生產力大為提升，但城鄉差距仍在，

為提升偏鄉地區的社會福利執行能力，中央政府透過補助款的發放和行政

力量，追求全國一致的福利標準，但也被批評造成公共資源浪費和不尊重

地方自治。90 年代地方政府享有較高自主性，卻並未發展出優質的、具地

方特色的福利服務，反而無法週全而平等的照顧到所有的需要。於是 2000

年以後，經過數度修法及政策調整，再回到中央控制的原點。然而，由於

服務的輸送由地方政府主責，經費來源也以地方稅收為主，地方仍保有相

當大的自主性。(Kröger 2011) 

5.3.3 競標機制 

在轉向購買私營服務的過程中，大部分地方政府仍保留部分自行生產

的服務，從管理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有助於政府做為管理者正確掌握市場

行情，也可以精準定義品質要求和進行品質管理。為了兼顧價格與品質，

而非以最低價決標，購買單位除了需要明訂基本的品質標準以外，尚需要

說明服務提供者可以如何爭取加分。亦即在所有競標者都符合基本品質標

準之後，除了考慮價格外，尚需考慮整體品質，訂出一套加分標準，做為

取捨。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因應政策的轉彎，特別成立了處理標案的專門單

位。（Hämäläinen 2010:6-7） 

所有競標文件在決標之後都可公開取閱，競標廠商若覺得政府未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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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的規範，可以要求重新決標，所以過程必須十分嚴謹。政府採購單位

有權決定服務品質的標準，也需要明確定義品質，並為品質負責，所以書

寫標案變成政府社工非常重要的工作。通常合約以三年為期，若承包商未

遵守合約規範，政府可以提前解約。(8) 

5.3.4 經費來源 

不論是地方政府本身提供的照顧服務或者政府購買的私營服務，其經

費來源都以地方稅收為主，其次是中央補助，再其次是使用者私人付費。

(Parkatti & Eskola 2004: 46) 2001 年地方政府的社會與醫療照顧支出 70%來

自地方稅收，21%來自中央補助，9%來自私人經費。從前非營利的民間團

體可以獲得彩券盈餘的額外補助，但現在已經在營利及非營利機構必須公

平競爭的原則下被禁止了。私人以減稅和服務券購買服務亦是如此，營利

和非營利機構站在相同的立足點上公平競爭，因而營利和非營利機構的界

線變得模糊，兩者都必須顧及成本效益。 

必須一提的是，芬蘭是一個高稅率的國家，對個人所得採累進稅制，

2011 年個人所得繳給中央政府的占收入的 6.5%-30%，繳給地方政府

15%-20%，繳給教會 1%-2%，公司稅的標準稅額為 26%，營業稅／附加價值

稅為 23%。(Finland Income Taxes &Tax Laws, 2011)此外，受僱者尚需繳交

社會保險，包括醫療費 1.19%，每日生活費 0.82%，二者共計占收入的 2.01%。

(Finland: 2011 Social Security,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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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  論 

平均餘命延長、人口高齡化、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改變以致使得照顧

需求增加，是當今世界已開發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芬蘭早在 1960 年代即

已邁入高齡社會，老年照顧政策歷經轉變，從最早期的殘補式福利轉向中

央控制的統一標準、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服務，再轉變到給予地方政府更多

自主權，從直接服務的提供者轉變成為私營服務的購買者和管理者，並且

透過抵稅、發放津貼及服務劵等方式，給予使用者更多選擇和責任。在照

顧方式上則減少機構照顧，轉而強化居家服務。在歐盟的推動和強調公平

競爭的原則下，營利性服務機構得到發展機會，與傳統的非營利機構競爭

政府標案，非營利機構也必須注重成本效益等管理原則，營利與非營利組

織的界線因而變得模糊。表九是當前芬蘭居家照顧政策的概要性簡表。 

 

表 9 芬蘭的居家照顧政策總表 
長期照顧系統 

居家照顧的定義 個人身體照顧、家事協助以及由專業人員負責的居家護理 

分工 地方政府負責提供服務，但家庭與市場角色正在加重 

政策改變的動機

與策略 

降低成本、去中央化、去機構化、擴張照顧住宅、整合居家

照顧與居家護理、整合非正式照顧 

重要改變：現金給

付 

1993：非正式照顧法；2005 修訂：明訂全國最低標準（2010

年為每人每月 347.41 歐元） 

重要改變：服務 

1982：社會福利法 

1993：非正式照顧法；2005 修訂 

自 2006 年起，80 歲以上者（2009 年改為 75 歲以上）有權利

接受需求評估 

組織、規範與治理  

權責 
中央政府負責制定法律規範，地方政府負責居家照顧與機構

照顧的組織及財務地方自主，各地差異大 

供需  

需求評估 由地方政府家庭協助專案經理評估 

服務提供 
地方政府 75% 

營利及非營利機構 25% 

經費來源  

政府 vs.私人 地方政府稅收、中央補助、私人付費 

私人費用計算 按照個人收入計算，高收入者購買私營服務較划算 

家庭照顧者的專業資格 

類型 
正式照顧者：實務護士、家庭協助經理 

非正式照顧者：親人，75%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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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實務護士：需受三年社會及醫療照顧之整合性訓練 

家庭協助經理：三年半至四年應用科技大學社會或護理學位 

品質管理  

中央與地方分工 中央提出服務內容的建議，地方政府對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 

Source: Rostgaard 2011:43-45 
 

私營化／市場化之所以成為歐洲諸國照顧政策的主要趨勢最大原因是

基於成本考量，由政府公辦的照顧服務受到層層法規、預算制度、監察制

度的限制，成本高、關卡多，缺乏彈性，不易滿足使用者突發的、即時的

需求，因此芬蘭購買私人服務的長者會對即時得到的服務感到滿意。 

Vabø (2011: 207-209)參考挪威的管理個案研究發現，在醫療與照顧資源

的管理上，一方面要顧及個案的需求（創造性正義，creative justice），同時

也要顧及資源的有限和個案之間分配的公平 (比例性正義，proportional 

justice)，若由服務者決定如何輸送資源，完全滿足個案需求，就可能發生

資源分配不均，而忽略了其他個案的情形，在競爭有限資源的情況下，也

可能因執行者衡量標準不一，而分配不公；但若將需求評估與服務輸送完

全分離，以明確、透明的標準來決定服務內容，同時要求服務者協助評估

者決定個案需求，卻因為決策仍來自上層管理單位，服務水準也由整個系

統負責，而非個別服務員負責，以致產生按表操作、計時工作的結果，而

被批評缺乏對個案的關心和敏感。此外，由誰來定義需求的差異性，專業

人員所定義的需求可能與不同個案因文化、家庭、個人的差異而衍生的需

求有落差，而且因為涉及評估和採購，需要作業時間，無法立即回應突發

性或快速改變的需求。以上種種原因都使得服務使用者希望有更多個人的

自主性選擇。 

然而，減稅和發放服務券等措施固然一方面給予個人或家庭更多服務

的選擇權，但也同時將採購的責任轉移到個人和家庭。而個人，尤其是老

弱的個人，所能獲得的資訊和執行選擇權的能力是無法與機構對等的，仍

然需要公權力的保護。再者，營利機構以追求利潤為動機，若追求利潤為

最高目的，服務品質便無法受到保障。減稅以鼓勵家人自行照顧（如德國）

則將照顧負擔又推回家中女人，因為女人做為家人主要照顧者仍是跨文化

的普遍現象。而服務券的採用則可能降低照顧品質的專業水準，而使照顧

服務成為低教育、低收入、位居邊緣（如新移民或外勞）女性集中的行業，

強化了女人之間的階級差距。服務使用者與提供者資訊極不對等，照顧者

不需要具備高度專業的技術，但需要一些非正式的能力，使用者在簽約前

不易判斷，即使事後感到不滿意，也因心理成本太高，而不願輕易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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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如果使用者本人的身心己十分脆弱。（Bode et al. 2011）若缺乏政府

的介入和管理，即使是有錢人也未必可以輕易從市場上購買到稱心如意的

醫療和照顧服務。 

所以芬蘭的照顧政策從由政府直接大量提供全國一致標準的照顧服務

轉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強力介入管理，換言之，政府從服務直接提供

者的角色轉變為管理者和購買者。2011 年芬蘭政府也在研議新的立法，強

化高齡人士接受照顧的權利，同時也加強對業者的管理，以確保服務品質。

不過，一般使用者的抱怨，如照顧服務不足、只注重身體的照顧、家事服

務不夠，而政府提供的機構式喘息服務也難以接受等，這些不滿之處都涉

及大量人力需求，需要更多經費來購買服務。而服務員也都希望有更寬裕

的工作時數，可以提供受照顧者更週全的照顧，這也需要更多經費來提升

照顧質量。但社會資源終究有限，對高稅收國家如芬蘭，經費仍是一個重

大的考驗。 

目前歐洲諸國政策方向都是以協助老人留在家中，越久越好為目標，

節省經費固然是重要理由；一般而言，老人們也寧願留在家中，留在熟悉

的生活環境，也不要進住機構。(Parkatti & Eskila 2004: 8) 1991 年 12 月 16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老人綱領也明白揭示老年人應儘可能長期在家

居住。在地老化似乎已經成為國際趨勢。在此潮流下，家人或親屬的照顧

角色必然因而會加重，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給擔任非正式照顧的家人更

多支援，包括發給照顧津貼或提供服務或者二者並用。但事實上必然有部

分老人最後仍然需要機構照顧，如重症、失智症患者或是無家人照顧的長

者。所以，更為多元化的混合式服務結構，家庭、親友、志工團體、私營

業者、醫療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繫必須更為緊密和有效率，才能建構好照顧

體系的安全網，及時發現破洞、及早處理，避免漏接。整體而言，照顧體

系未來的方向應當更具彈性和內容更為多元化，良好的管理能力也就更形

重要。 

歐盟之內對於老年照顧系統的共識是：提供高品質服務，平衡照顧者

的工作與生活，讓女人可以無後顧之憂，投入勞動力市場。(Parkatti & Eskila 

2004: 11-14)然而以目前的市場狀況和家庭照顧而言，無論公私營機構照顧

服務員絕大多數仍是女性，報酬低、工作重、甚至自主性低、社會地位低，

呈現出傳統女性集中行業的特質。因為女性集中，所以低報酬，但也因為

低報酬，所以女性集中。非正式照顧者也是女性為主。我們不禁要問，如

果更多男性投入照顧產業或分擔家人照顧，是否可能提升照顧服務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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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社會形象？男性和女性在一生中都同樣有某些階段需要別人照顧，因

此，互相照顧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只要求女人擔任照顧者是不公平的

強迫分工，也使得全球的照顧人力始終不足，最終剝奪了最弱勢女人受照

顧的權利。因此政策導向應誘導男性參與照顧，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照

顧，讓人人具備照顧別人的能力，也接受別人的照顧。 

在經費的限制下，芬蘭的照顧工作者和受照顧者都抱怨政府核定的照

顧時數不足，影響照顧品質。在就業市場劇烈變動的今日，就業者無法預

期長久穩定或者永遠沒有無薪假的工作合約，發展第二專長或許可以是就

業的另一重保障。鼓勵男性參與照顧工作，不僅可能因為優勢性別的加入

而改善照顧工作的環境，提升專業水準，降低男性失業率，也可以倡導助

人為樂的社會價值。 

芬蘭在照顧產業私營化的過程中，業者多半從原有的社工或、醫療體

系轉變跑道，成為經營者，並且感到較高的自主性和工作滿意度，各級相

關的教育體系也加強經營管理能力的訓練課程。不過，Hämäläinen (2010)

認為，以目前全球發展的趨勢來看，在醫療界已經看到大公司和大機構鯨

吞小機構的現象，在社會照顧服務業也看到全國性和跨國性組織市場占有

率不斷擴大。地方政府除了維持購買服務的品質之外，也應支援小型機構，

同時維持部分的公共服務，避免私營者輕易抬高價格、降低品質。 

歐洲多國在對高齡者的社會服務和醫療服務之外，也努力提高老人的

自我照顧能力，讓他們減少依賴，如丹麥的自助人助方案(help-to-self-help)

及預防性訪視(preventive visits)、英國的強化自我照顧能力(reablement)等。

(Rostgaard 2011)芬蘭將從事體育活動視為基本人權，從 Jyväskylä大學體育

系開始，加強對社區老人運動健身的訓練，並逐漸推廣至全國，也是提升

高齡人士身心健康和獨立自主的有效作法。人們往往在失去健康以後才發

現自我照顧的重要，才開始追求健康，往往為時已晚。若能及早養成健康

的生活習慣，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到了晚年就可以減少依賴。台灣在傳

統的養生、健身方法上資產豐厚、承傳優良，若能有效加以研究發展，並

有系統推廣，政策性發展健康產業和照顧產業，不但可以提升高齡者的活

力和生產力，減少對家庭和社會的依賴，發展健康產業也可以創造新的就

業機會給所有年齡層的男女工作者，進而開發成為向外輸出的特色產品，

與人類社會分享，創造愛己愛人的新價值。 

老年不必然等於問題。老年也可以活得健康、快樂、創意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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